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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增值税“免、抵、退”的计算依据

李克亮

（曲靖师范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云南曲靖 655011）

【摘要】增值税“免、抵、退”的计算是税法的一个难点，很多人不理解“免、抵、退”的计算依据为什么是FOB价
而非当期出口产品耗用的外购原材料金额。本文从增值税的计税原理入手对此问题进行深入解析，以促进广大实

务工作者深入理解出口退税政策和掌握“免、抵、退”计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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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我国现行税法的规定，出口生产企业具有一般

纳税人资格的，其出口的自产产品一般实行增值税“免、

抵、退”管理办法。在不考虑当期免税购进原材料的情况

下，出口货物当期免抵退税额=当期出口货物离岸价×外
汇人民币折合汇率×出口货物退税率。很多人在学习“免、
抵、退”税额的计算时都有一个很大的疑问，即：为什么退

税计算基数是FOB（离岸价）而非当期出口产品耗用的外
购原材料金额呢？

众所周知，出口退税主要是通过退还出口货物的国

内已纳税款来降低国内产品的税收负担，使本国产品以

不含税成本进入国际市场，从而增强竞争能力。对于生产

企业出口的自产货物，出口前的已纳税款主要就是增值

税进项税。计算这个企业到底已经交纳了多少进项税，当

然主要应该以“当期出口产品耗用的外购不含税原材料

金额”为计算依据，为什么要用FOB呢？FOB实际上是一
种售价，一般售价是用来计算销项税额的，进价才是用来

计算进项税额的。用售价计算出来的销项税额不是要上

交的吗？只有用进价计算的进项税额才应该是国家给的

出口退税！之所以有这样的疑问，原因大致有三个：

一、没有全面理解“免、抵、退”的含义

国家为使本国产品以不含税成本进入国际市场，对

生产企业出口自产货物实行“免、抵、退”管理办法，包含

两个基本内容：①把出口货物（劳务）在出口环节应交的
增值税免掉；②把出口货物（劳务）在国内已经交的增值
税全部退（抵）掉。很多人在学习这部分内容的时候，思考

的重心都在“退”（“抵”实际上也是退的一种形式）上而忽

略了“免”，进而把“免、抵、退”等同于出口退税。

出口退税是国际贸易中通常采用并为世界各国普遍

接受的、目的在于鼓励各国货物公平竞争的一种退还或

免征间接税的税收措施。我国采取出口退税与免税相结

合的方式，具体有三种类型：出口免税并退税，出口免税

不退税，出口不免税也不退税。出口货物只有在适用既免

又退的税收政策时，才会涉及如何计算退税的问题。

《出口货物退（免）税管理办法》对增值税的退税规定

了两种计算办法，即生产企业自营和委托出口自产货物

的“免抵退”税法和外贸企业的“先征后退”法。从中可以

看出，出口退税是国家的一项税收政策，“免、抵、退”是出

口货物退（免）税政策的一种计算方法而已，两者不是一

回事。如果只想着“退”，那他就会只考虑企业已支付的进

项税额而忽略企业出口销售应交而被“免”掉的销项税

额。如果我们只考虑“退”，那当然以企业出口产品的购进

金额为计算基数，这样得出的结果是比较准确的；但如果

把“免”和“退”结合起来，只考虑购进金额肯定就不够了。

用公式“当期免抵退税额=出口货物销售价格×出口货物
退税率”计算出来的金额是由“免”、“抵”、“退”三者加在

一起得出的。

下面笔者用一个例子来说明。

例1：甲企业对内销和出口分开进行核算，不存在期初
留抵税额和免税购进原材料的情况。2014年 7月出口销
售 100万元，相应的购进金额为 80万元；内销 60万元，相
应的购进金额为 48万元。请分情况计算甲企业的免抵退
税额。

1. 征、退税率均为17%。
首先以FOB计算当期免抵退税额=100×17%=17（万

元）。然后来分析一下这17万元是如何由“免、抵、退”构成
的：

免征的出口环节增值税=（100-80）×17%=3.4（万元）
抵顶的内销货物应纳增值税=（60-48）×17%=2.04

（万元）

退还企业的增值税=60×17%-（80+48）×17%=-11.56
（万元）

把上面三个金额的绝对值加起来：3.4+2.04+1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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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刚好是以FOB计算的免抵退税额。
2. 征税率为17%，退税率为13%。
以FOB计算当期免抵退税额=100×13%=13（万元）
免征的出口环节增值税=（100-80）×17%=3.4（万元）
抵顶的内销货物应纳增值税=（60-48）×17%=2.04

（万元）

退还企业的增值税=60×17%-［（80+48）×17%-4］=
-7.56（万元）
把上面三个金额的绝对值加起来：3.4+2.04+7.56=

13，刚好是以FOB计算的免抵退税额。在征退税率不一致
的情况下，免抵退税额会比较小，小的部分刚好是“免、

抵、退”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如本例中为：100×（17%-
13%）=4（万元）。
二、没有从根本上弄明白增值税的计税原理

按照增值税计税原理，一种商品从原材料生产到最

终消费环节，其增值额为其最终售价，整个流转环节的增

值税税负等于最终售价乘以增值税税率，最终环节企业

交的增值税就刚好等于该产品在该环节应交的销项税，

而销项税的计算基数就刚好是销售价格。出口货物由于

最终消费环节在国外，所以其在我国市场最终的流转环

节为出口环节，出口商品的 FOB即为最终售价。出口货
物整个流转环节所负担的增值税额为:当期出口货物离岸
价×汇率×增值税适用税率。国家要给予的税收优惠就
是要把出口货物整个流转环节所负担的增值税额都免

掉。这样表述理解起来有困难，下面我们来看一个简单的

例子。

例 2：甲公司适用 17%的增值税税率，当月只生产一
个丙产品。当月为生产丙产品需购入的原材料金额为 80
元，支付进项税13.6元；丙产品的销售价格为100元，销项
税为17元。那么甲公司当月应纳税额=17-13.6=3.4（元）。
对于甲公司来说，其实际一共支付了17元增值税：以进项
税的形式支付给原材料供应商 13.6元；以应交税金的形
式支付给税务局 3.4元。为什么是3.4元呢？因为整个丙产
品的增值税是17元，甲公司已经支付给供应商13.6元，供
应商拿到甲公司支付的 13.6元进项税后也会计算其当月
应纳税额，然后上交给税务局，以此往前推，这 13.6元进
项税也会进入税务局。对于甲公司来说，它只要把本环节

的增值20元对应的3.4元增值税上交给税务局就行了。当
甲公司把丙产品以100元的价格卖给消费者后，税务局一
共会收到 17元的增值税，甲公司交出去的增值税刚好等
于出售丙产品应交的销项税，即：100×17%=17（元）。当
然，这17元是由最终购买产品的消费者所承担的。
在整个生产链条上，每个企业都有以下两个特点：

①增值税对企业来说有一个代收代缴的过程，本环节从
下个环节收来的销项税，一定要一分不差地交回给国家。

交的时候兵分两路：向税务局交付本环节增值部分对应

的增值税；向上个环节支付截止到上环节所有增值部分

对应的增值税。②本环节要靠向下个环节收取的增值税
来弥补自己已经支付的增值税。

我们再来看出口的情形。其他条件不变，当甲公司的

丙产品出口的时候，假设FOB为100元。根据上述增值税
计税原理，100元售价的丙产品所有流转环节的增值税一
共是17元。因为出口适用“免、抵、退”政策，国家要免征这
17元的增值税。具体分三步来实现：首先在出口这个环节
税率为零，是没有销项税的，甲公司就不用交出口环节增

值20元对应的3.4元增值税，但出口免税也导致甲公司无
法收到下个环节应支付给它的 17元增值税，而甲公司已
经向上个环节支付了 13.6元增值税，这部分如果得不到
弥补，甲公司的税负就太重了。对国家来说，对出口产品

免税仅仅意味着少收了出口环节增值 20元所对应的 3.4
元增值税，国内流转环节还有 13.6元的增值税已经被收
到了国库。如果想要国内产品以不含税的成本进入国际

市场，就必须把这已经收的 13.6元增值税也补偿给甲公
司。如果甲公司既有外销又有内销，那么第二步就来了，

那这 13.6元就不用忙着退了，要先拿来抵顶甲公司内销
部分应交的增值税，如果抵顶完了还有剩余再考虑第三

步——退税。所以我们计算“免、抵、退”的基数就必然是

出口货物的售价，而不是成本价。

三、不理解退税率比征税率低的真正原因

我国的征税率一般都比退税率高，原因是什么呢？各

种错误的解释很多：有的说是因为企业有免税购进的原

材料；有的说是因为企业购进的原材料没有按出口、内销

分开核算；还有的说出口货物本来就不是真正的免税，征

税率与退税率存在差额就是为了对出口商品征税。这些

解释要么错误，要么有偏差，根源在于对于FOB的了解流
于表面。实际上，一般情况下退税率比征税率低的真正原

因是“免、抵、退”的计算依据是 FOB。根据上文的阐述，
“免、抵、退”的计算依据应该是FOB，除掉免的，剩下的就
是“退（抵）”，而“退（抵）”税额应该是企业所支付的进项

税额，进项税额对应的就应是购进金额了，但“免、抵、退”

计算公式中的计算基数却是销项税额的基数，因此，退税

率必须低于 17%。如果等于 17%，那就退多了，即所谓的
“少征多退”。

如果用生产企业出口产品对应的购进金额作为计算

退税的依据，当然更好，但为什么没有采用呢？原因有以

下几个：

1. 增值税进项税造假的情况泛滥。社会上有众多的
皮包公司对外低价兜售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或变造的

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很多企业在巨大经济利益

的诱惑下铤而走险，接受虚假的增值税发票，加大进项

税。还有的涉农企业虚假开出收购凭证，增加进项税。例

如发生在2012年轰动一时的“闪电一号”骗取出口退税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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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2009年初 ~ 2012年5月，以刘某、黄某为首的骗税集团
在香港、河南、安徽和深圳、惠州等地成立多家公司，伙同

深圳市某物流公司，在没有真实货物交易的背景下，通过

虚开增值税进项发票和虚假出口等方法，虚报出口数额

24亿元，共骗取退税款 3.35亿元。在这样的情况下，税务
部门很难相信企业进项税额的真实性。

2. 增值税进项税核实成本高。国家要想准确地退税，
就要弄清楚企业当期的出口货物到底对应了多少进项

税，而这是非常复杂的。首先，企业进项税的来源是很多

的，不仅购进原材料、燃料会产生进项税，购进生产设备、

融资租赁、水电、运输、修理、审计等都会产生进项税。单

就企业购进原材料来讲，也很难搞清楚有多少本月已经

用了、有多少还没用，有多少是本月购进的、有多少是耗

用以前购进的，有多少用到了出口货物上、有多少用到了

内销货物上……如果企业在会计核算上有造假行为，就

更难核实了。我国是出口导向型经济，自营出口的生产企

业在 10万家以上，如果海关对每家企业的每次出口都细
细核实是不具有操作性的。

3. 企业存在减免税和欠税的情况。由于国家制定了
增值税的税收优惠政策，很多出口商品在出口前的流转

环节享受了减免税优惠，比如符合条件的新型墙体材料

可以减半缴纳增值税。已经享受过减免税的商品在出口

后如果按照足额纳税的标准予以退还，就容易造成“少征

多退”，国家财政就会透支。实际上，即便不存在减免税和

欠税，企业的进项税也并非都符合退还条件。比如，有些

购进项目没有取得合规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有些原材料

用在了非增值税应税项目上；有些购进项目和企业的生

产经营并没有关系等。

总而言之，相对于购进金额，FOB有突出的优点：
FOB在国际贸易中有统一的标准，在世界范围内得到普
遍应用，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采用FOB来计税，可比性
强；对海关来说，FOB数据易于取得、方便核实，有利于防
止作假、骗税。而且相对于CIF（成本、保险费加运费），
FOB没有很多的代收代付费用，价格更实在。因此，国家
采用了FOB作为增值税“免、抵、退”的计算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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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个体工商户个人所得税计税办法的变化

崔九九

（新乡学院商学院，河南新乡 453003）

【摘要】国家税务总局重新发布的《个体工商户个人所得税计税办法》于2015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与旧的计
税办法相比，其无论是在法律地位、体例结构、内容体系还是在具体规定上，都发生了较大变化。本文重点分析了新

的计税办法增加的若干原则性规定、删除的若干细节性规定以及修改完善的若干操作性较强的具体规定。

【关键词】个体工商户；个人所得税；计税办法；费用扣除

2014年 12月 27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了《个体工商
户个人所得税计税办法》（国家税务总局令第 35号，以下
简称“新办法”），并于2015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与此同
时，《个体工商户个人所得税计税办法（试行）》（国税发

［1997］43号，以下简称“旧办法”）被废止。新办法是对旧
办法的全面修改和完善，也是个体工商户税收制度建设

方面的一件大事，对于个体工商户个人所得税的征管将

产生较大的影响。对比新旧两个办法，分析其中发生的变

化，无论对于个体工商户缴纳个人所得税税款，还是对于

税务机关的税收征管都将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

一、新办法在法律地位、体例及内容的完整性方面发

生了较大变化

旧办法是国家税务总局以规范性文件形式发布的，

法律效力偏低。而新办法则以国家税务总局令的形式发

布，属于税务部门规章，法律效力明显高于旧办法。

旧办法共计四十三条、4 265字。新办法也是四十三
条，总计 3 954字，比旧办法减少 311字。旧办法只是将四
十三条内容简单地进行了罗列，逻辑关系不是非常清晰。

而新办法将四十三条内容进行了整合，归集为四章，分别

是总则、计税基本规定、扣除项目及标准、附则，每章内容


